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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工作 

104年度第 2次業務會議紀錄 
時間：104年 11月 27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 30分 

地點：本中心 3樓第一會議室 

主席：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何主任秋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記錄：王慧雯          

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簽到簿 

壹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 

    決議：同意備查 

參、報告事項： 

   一、歷次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(如附件 1) 

        決議： 

        (一)編號 1、2同意除管 

   (二)有關教育局 9 月 2 日發函建請教育部修正幼兒教育及照顧

法施行細則第 4 條「身心障礙幼兒不利條件」。教育部 10

月 2日函覆「不得放寬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(證明)者，免經

參加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兒優先入園，…」，請教育局提

供教育部不參採該建議之相關會議紀錄與公文予社會局兒

福中心參考，並請兒福中心評估於本(104)年 12月衛福部召

開「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推動小組 104年度第 3次會

議」中，提出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兒童可免參加特殊教育鑑

定安置之提案之可行性。 

二、本市 103年及 104年 1-6月早期療育服務統計表  

決議： 

  (一)為因應多樣化統計資訊，未來可邀請各單位提供業務所

需統計數據，進行討論與修正，以簡化調查或填報流程，

俾提供便利之報表予各單位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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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二)請兒福中心修正統計資料期程，未來召開聯繫會議，請

依季別提供一致性統計數據，餘同意備查。 

  三、104年度 6月至 10月本市早療服務實施方案執行成果報告： 

     與會人員意見 

    (一)高醫聯評中心： 

   家長為參加學前鑑定安置說明會，會至醫院申請各類診斷證明文

件，要求聯評醫院每年皆須重新評估並提供綜合報告書或心理衡

鑑報告，因幼兒園教師未協助家長釐清與確認，要求家長所有文

件皆須備齊，導致家長重複申請各類證明，增加金錢與時間的浪

費，請教育局針對幼兒園再多加宣導並提供公文予各聯評中心以

便向家長說明。 

 (二) 教育局: 

    每年度辦理學前鑑定安置說明會皆發函轉知相關期程，本局鑑

定安置資訊網也都有詳細說明，因一般幼兒園教師特教資訊不

足，本局已加強宣導，並積極辦理各項研習以提升特教知能。 

決議：  

(一)部分項目採行措施、具體作為、執行成果與預期效益仍有差距，

請各單位審慎檢視服務成果，在年度工作目標的設定上能夠更

精準填列。   

(二)請衛生局與國健署聯繫，提供聯評中心執行成效評估指標予各

聯評中心知悉，俾便掌控及提升服務績效。 

(三)請教育局發函轉知學前鑑定安置說明會相關期程，副知衛生

局，俾以函轉各聯評中心知悉。  

(四)請各早療中心、據點與各聯評中心建立合作機制，結合辦理篩

檢、評估、宣導活動等，建立多專業合作模式；若社會局有製

作資源手冊或宣導海報等資源，請一併提供各聯評中心並即時

上網更新相關資訊。 

   (五)餘同意備查。 

  



 
3 

     

 肆、提案討論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為促進已確診之發展遲緩兒童能順利銜接社政單位進行後續 

        服務，提請討論。 

 說  明： 

 一、依「衛生福利部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推動小組 104年度

第 2次會議」決議事項辦理。 

二、請市府衛生局責請指定之評估醫院將發展遲緩兒童確診資料，

轉介社政單位以利提供後續療育及家庭支持服務。 

     與會人員意見 

     (一)衛生局: 

       已函知本市指定之評估醫院(小港醫院、旗山醫院)將發展遲緩

兒童確診資料，轉介社政單位以利提供後續療育及家庭支持服

務，因綜合報告書仍屬病歷之一部份，須尊重家長意願，已請

評估醫院加強宣導。 

      (二)長庚聯評中心: 

        聯評中心進行發展遲緩兒童通報後，會遇到非主要照顧者或監

護人來院質疑工作人員為何進行通報，並揚言提告，且透露是

由個管社工得知為本院聯評中心通報；建議各專業間應互相合

作與保護，尤以拒絕服務個案，請個管社工聯繫家屬時，能多

考量聯評中心與通報人員的立場，並將相關資訊予以保密。 

    (三)兒福中心: 

        通報人與被通報人的相關資料都應保密，為提升多專業間的合

作，需請各單位多加配合與協助。 

  決議：依「衛生福利部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推動小組 104年度

第 2次會議」決議事項辦理，請衛生局多加宣導，請評估醫院

配合辦理。另請各網絡單位注意通報資料之保密，以維護服務

團隊及人員之權益與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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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伍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 

 陸、資訊交流： 

 義大醫院聯評中心： 

105年度起聯評中心綜合報告書已改版，有關是否符合申請身心障  

礙證明、重大傷病卡、發展遲緩診斷證明書一項，原有符合申請

資格、暫不符合申請資格、不符合申請資格等 3項欄位可勾選，

新改版後僅保留符合申請資格乙欄可勾選。     

 

散會：  下午 4時 28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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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工作歷次業務會議 

                  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管制表 

 

 

 

 

 

 

次別 

時間 

編

號 
決 議 

辦 理

單 位 
辦理情形 除續管 

104年度 

第 1次 

104.7.3 

提案一 

1 

有關本市林園地區復健 

醫療資源不足乙案。 

 

決議: 

 

一、請衛生局鼓勵建佑

醫院提供兒童復健

服務，另有關該院

駐林園早療據點服

務事宜，請衛生局

給予協助。 

二、請教育局轉知林園

地區幼兒園及學前

特教班，如幼兒有

療育復健需求，可

向教育局專業團隊

提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衛生

局 

 

 

教育

局 

 

衛生局 

建佑醫院復健團隊業於9月份

進駐林園早療據點，執行早療復健

業務。 

 

教育局 

1.業以 104年 5月 29日高市教特

字第 10433545200 號函函送本

市公私立各級學校向各級學校

宣導申請專業團隊相關作業流

程。 

2.業以 104年 10月 26日高市教特

字第 10437202400 號函函送本

市公私立各級學校，向各級學校

宣導申請專業團隊相關作業及

電話諮詢服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除管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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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別 

時間 

編

號 
決 議 

辦 理

單 位 
辦理情形 除續管 

104年度 

第 1次 

104.7.3 

提案二 

2 

未入幼兒園之身心障礙

幼兒及取得發展遲緩身

分幼兒，仍未送教育局

之特殊教育鑑定安置乙

案。 

 

決議: 

一、請各早療個管中心

配合鑑輔會辦理期

程，協助提供家長

有關特殊教育鑑定

安置相關作業資

訊；建議在入幼兒

園 前 一 年 度 12

月，即教育局辦理

第 1 次鑑定及就學

輔導會議時協助送 

    件申請，協助幼兒 

    於入園就讀前完成 

    鑑定安置程序，或 

    轉介幼兒至欲就讀 

    公立幼兒園所，由 

    幼兒園所提報特殊 

    教育鑑定安置，即 

    可依據上開規定， 

    將不利條件幼兒列 

    為第一順位，以確 

    保幼兒入學權益。 

 

 

 

 

教育

局 

社會

局

( 兒

福中

心) 

 

 

教育局 

1.業已加強幼兒園教保老師與家

長之教育訓練與宣導，並於 104

年 8月提供鑑輔會說明手冊予

各聯評中心，其中提供高雄榮總

聯評中心 7份鑑定安置手冊、義

大醫院聯評中心 10份鑑定安置

手冊。 

2.業於 104年 8月辦理 3次 104年

度第 2次鑑定安置說明會，向各

學校單位宣導鑑定安置相關資

料可至本市鑑定安置資訊網

(http://set.spec.kh.edu.tw/

)自行下載。 

3.業以 104年 9月 2日高市教特字

第 10435538200 號函建請教育

部修正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

細則第 4條「身心障礙幼兒不利

條件」。教育部業以 104年 10月

2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40101100

號函函復高雄市政府教育局，為

使身心障礙幼兒獲得最適切之

教保服務，身心障礙手冊(證明)

得做為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

學輔導會鑑定安置之參考，惟不

得放寬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(證

明)者，免經參加特殊教育學生

鑑定安置兒優先入園，有關教育

局所提建議，不予納入修法考

量。 

 

 

 

 

 

 除管 

http://set.spec.kh.edu.tw/
http://set.spec.kh.edu.tw/


 
7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次別 

時間 

編

號 
決 議 

辦 理

單 位 
辦理情形 除續管 

104年度 

第 1次 

104.7.3 

提案二 

2 

二、因應身障或遲緩兒

已符合不利條件，

建請教育局函請教

育部或在教育部召

開相關會議中提出

建議身心障礙或發

展遲緩兒童可免參

加特殊教育鑑定安

置即可列為第一順

位。 

 

三、請社會局兒福中心

於衛福部召開發展

遲緩兒童早期療育

業務聯繫會議中提

出身心障礙或發展

遲緩兒童可免參加

特殊教育鑑定安置

之提案。 

 

 

 

 

 

教育

局 

社會

局

( 兒

福中

心) 

 

 

社會局(兒福中心) 

1. 業以本(104)年 7月 30日高市

兒福輔字第 10470389000號函

轉知各早療個管中心配合鑑輔

會辦理期程，協助提供家長有

關特殊教育鑑定安置相關作業

資訊，在教育局辦理第 1次鑑

定及就學輔導會議時協助送件

申請。 

 

2. 將於本(104)年 12月衛福部召

開「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

務推動小組 104年度第 3次會

議」中提出身心障礙或發展遲

緩兒童可免參加特殊教育鑑定

安置之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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